
证券代码：000702 证券简称：正虹科技 公告编号：2025一073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30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云港路CCTC保税大厦12楼正虹公司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易兴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79名，代表股份153,702,7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4.3427%。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股份147,015,3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413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7 名，代表股份 6,687,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9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37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2%；反

对3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1604%；反对3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24%；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72%。

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0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为分项表决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01、审议《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153,37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8%；反

对3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3%；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7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1739%；反对3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8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72%。

2.02、审议《股东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153,379,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8%；反

对3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3%；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7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1739%；反对3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8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72%。

2.03、审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153,298,988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73%；反对

399,3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8％；弃权4,5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29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9685%；反对39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43%；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72%。

2.04、审议《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表决情况：同意153,378,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2%；反

对3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9%；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1604%；反对3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24%；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72%。

2.05、审议《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表决情况：同意153,382,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4%；反

对3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7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5.2112%；反对3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89%；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99%。

2.06、审议《董事、高管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153,353,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27%；反

对3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4%；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4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7810%；反对34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18%；弃权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72%。

3.00、审议通过《关于为供应链下游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3,17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5%；反

对5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16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0909%；反对5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99%。

4.0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选举易兴先生为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邓辉先生为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唐丽雯女士为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得票数（股）

147,022,020
147,020,925
147,025,976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5.6535%
95.6527%
95.6560%

中 小 股 东
表 决 之 得
票数（股）

14,032
12,937
17,988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0.2096%
0.1932%
0.2687%

是 否
当选

是

是

是

5.0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选举段卫忠先生为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斌先生为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湛忠灿先生为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得票数（股）

147,022,030
147,020,967
147,020,986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95.6535%
95.6528%
95.6528%

中小股东表
决之得票数

（股）

14,042
12,979
12,998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0.2097%
0.1939%
0.1941%

是 否
当选

是

是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方韬宇、凌芝两位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确认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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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保障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进一步优化
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近日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经职工代表审议表决，选举易德玮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
历见附件）。易德玮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易德玮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选举后，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
易德玮，男，1974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2014年12月至2016年10月任湖南

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助理；2016年10月至2022年12月任湖南正虹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2022年12月至2025年3月任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技术中心总监。2025年3月至今任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研发技术中
心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德玮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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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30日下午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独立董事陈斌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经全体董事
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会议通知以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会议应出席董
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经与会董事推选，本次会议由易兴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全体董事选举，一致同意易兴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由易兴、邓辉、段卫忠三人组成，主任委员易兴。
（2）审计委员会由湛忠灿、易兴、段卫忠三人组成，主任委员湛忠灿。
（3）提名委员会由陈斌、湛忠灿、邓辉三人组成，主任委员陈斌。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段卫忠、陈斌、唐丽雯三人组成，主任委员段卫忠。
表决结果：同意：7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聘任易兴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邓辉先生、曾祥志先生、王文雄先生为

公司副总裁，聘任连锦慧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刘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聘任陈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附件：
董事长兼总裁简历
易兴，男，198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4年6月至2017年7月任湖南城陵

矶新港区综合管理部科员；2017年7月至2021年3月任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综合管理部科长；
2021年3月至2022年8月任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科协主席、综合管理部副部长；2022年8月至
2025年3月任岳阳观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2025年3月至今任岳阳观盛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兼任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现任公司控股股东岳阳观盛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与公司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副总裁简历：
邓辉，男,1977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2年11月至2015年12月任湖南正虹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力得分公司总经理；2015年12月至2019年4月任湖南帝亿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2019年4月至2022年12月任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2022年12月至2025年1月任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2025年1月
至今任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曾祥志，男，1973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2015年8月至2019年2月任泰高营养科技（湖
南）有限公司南方区总经理；2020年 2月至 2022年 8月任君泰控股君泰农业科技集团总裁；
2022年12月至2025年1月任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2025年3月至今任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曾祥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文雄，男，1967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2012年2月至2016年1月任临湘市
儒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2016年1月至2018年2月任临湘市江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兼任工
业园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2018年 2月至 2021年 12月任临湘市水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2021年12月至2022年11月任临湘市水利局一级主任科员；2022年12月至2025年12月任湖
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文雄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财务总监简历：
连锦慧，女，1993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2021年6月至2023年3月任岳阳

观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部投资专员；2023年3月至2025年1月任湖南正虹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长；2025年1月至2025年6月任岳阳观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战略
发展部副部长；2025年6月至今任岳阳观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融资管理部副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连锦慧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简历：
刘浩，男，1982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2年12月至2013年7月任湖南正虹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助理；2013年7月至今任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

刘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
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电话：0730-8828198
传真：0730-8826828
邮政编码：414000
邮箱:dms@chinazhjt.com.cn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云港路CCTC保税大厦12楼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虹，女，1989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2年9月至2022年1月任临湘市育

才中学副校长；2022年2月至2023年3月任临湘市中医医院科员；2023年3月至2024年8月
任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劵事务专员；2024年8月至2025年5月任湖南正虹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证劵事务专员；2025年5月至今任湖南正虹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陈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电话：0730-8828198
传真：0730-8826828
邮政编码：414000
邮箱:dms@chinazhjt.com.cn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云港路CCTC保税大厦12楼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5-093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上午10:30在公

司总部会议室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本次会议由于情况紧急，豁免通知

时限；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七条，如情况紧急，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

送出，通知全体董事，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会议由马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会议召开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债权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

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本议案详见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 100%股

权及相关债权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公告》。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5-095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100%
股权及相关债权暨被动形成财务

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第十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债权暨

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基于整体发展战略，持续聚焦“智能装备、智慧服务、智云计

算”核心业务，对非核心业务资产进行战略剥离，通过公开挂牌交易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广东

星舟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星舟”）的100%股权及相关债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及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广东星舟股权，其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现将最终挂牌结果及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23日，公司在广州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形式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星

舟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星舟”）100%股权及相关债权，挂牌底价为75,191.02
万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款49,971.22万元，截至2025年10月31日债权转让价款为25,219.80万

元。

2025年 12月 29日，经广州产权交易所确认，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环

境”）作为唯一意向受让方报名参与并根据挂牌条件缴纳了保证金，成为本次挂牌的受让方，

其拟以挂牌底价受让广东星舟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2025年12月30日，根据广州产权交易所出具的《成交确认书》，城发环境为最终受让方，

在本次交易中以人民币75,191.02万元受让交易标的。

（二）被动形成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因支持广东星舟经营发展形成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25,
219.80 万元。2025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对广东星舟新增债权不超过 6,
000.00万元。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一致，依据《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城发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将于股权变更登记后3个月内完成交割审计，交割审计完成后1个月内一次性支付全部

债权款31,219.80万元（最终债权款金额以交割审计为准）。

2025年11月1日至2025年12月30日，公司因广东星舟子公司寿县绿色东方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寿县绿东”）和廉江市绿色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廉江绿东”）

解除项目银行担保，公司分别对上述两家公司形成债权7,706.00万元和14,593.23万元。根据

约定，寿县绿东、廉江绿东应在股权变更登记后60日内结清上述债权款。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对广东星舟被动形成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的财务资助总计

53,519.03万元（最终被动财务资助金额以交割审计为准）。

（二）审议程序

2025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债

权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情形，不涉及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711291895J
3、法定代表人：黄新民

4、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5、注册资本：64,207.8255万元人民币

6、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嘉苑路38号城发环境研发中心10层

7、营业范围：环境及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及管理；城市给排水、污水综合处

理、中水利用、污泥处理；热力生产和供应；垃圾发电；水污染治理、大气环境治理、土壤治理、

固体废弃物治理、餐厨垃圾处理、资源综合利用、生态工程和生态修复领域的技术研究与科技

开发、设备制造与销售、工程设计与总承包建设、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技术服务；高速公路及

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生态工程和生态修复；苗木种植；园林设计；园林绿化工程和

园林维护；国内贸易。

8、主要股东：截至2025年9月30日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前十名股东合计

股东名称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王秀英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严罡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

持股比例

56.47%
8.74%
6.64%
2.38%
0.81%
0.62%
0.39%
0.28%
0.27%
0.20%

76.80%

持股数（股）

362,579,146
56,100,000
42,625,218
15,263,696
5,217,099
3,949,691
2,473,120
1,777,140
1,701,700
1,259,800

492,946,610
注：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30,708,012,724.39
21,150,976,492.16
9,557,036,232.23
3,836,946,422.66

93,650,676.14
2024年1-12月

6,610,668,346.42
1,541,306,243.12
1,229,180,694.99

2025年9月30日

32,597,233,624.18
22,296,935,350.36
10,300,298,273.82
4,844,699,884.26
270,846,257.96
2025年1-9月

4,888,154,457.73
1,206,355,879.30
984,973,522.95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广东星舟的100%股权及相关债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广东星舟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星舟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MA558D8F3M
3、法定代表人：王庆波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社区怡兴路 8号盈峰商务中心 23楼之六

（住所申报）

7、营业范围：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的处理；污水处理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上

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广东星舟为盈峰环境全资子公司。盈峰环境持有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

限公司100%股权，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持有广东盈峰环境投资有限公司100%股

权，广东盈峰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东星舟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1,391,204,845.08
973,226,786.00
417,978,059.08

--
--

2024年1-12月

153,743,810.12
13,576,673.69
9,814,648.99

2025年10月31日

1,336,326,195.27
836,454,721.17
499,871,474.10
156,664,765.00
56,482,681.16

2025年1-10月

152,400,380.33
-4,149,139.08

-21,202,196.38
注：上述数据2024年为合并模拟数据，2025年1-10月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10月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主要受公司对无形资产开展减值测试并计提相应减值准备所致。扣除

该项影响，公司2025年1-10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405.32万元。

广东星舟因近期发生工商变更且子公司构成发生变化，其最近一年财务数据为按变更后

架构模拟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1、下属企业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廉江市绿色东方新能源
有限公司

寿县绿色东方新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

通山县通大水治理技术
有限公司

通山县星舟水治理技术
有限公司

嘉鱼县星舟水治理技术
有限公司

广东星舟持股比例

100%
100%
65%
65%
90%

广东星舟对应认缴资本

16,025.00
8,750.00
2,636.40
3,857.75
3,770.10

广东星舟实缴资本金额

12,387.50
8,750.00
2,636.40
3,857.75
3,770.10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广东星舟100%股权不存在被强制执行或失信执行的情形，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广东星舟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的情况；公司向广东

星舟提供的财务资助款总额为53,519.03万元（最终财务资助金额以交割审计为准），本次交

易完成后，该款项将构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的被动财务资助。公司将督促相关方按

期还款，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三）审计和评估状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聘请了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广

东星舟进行了评估。

根据深圳君瑞资产评估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君瑞评报字(2025)第
100号）评估报告显示，截至评估基准日2025年4月30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经资产基础法

评估，广东星舟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模拟的资产状况如下：

模拟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48,008.89万元，评估值为49,971.22万元，增值额为1,962.33
万元，增值率为4.09%。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广东盈峰环境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丙方）：广东星舟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一）交易标的

甲方及其关联方对下属公司的债权全部转移至标的公司，成为标的公司对甲方的债务，

即甲方对标的公司享有债权共计人民币252,197,994.98元；甲方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标

的公司持有各下属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1、标的股权：广东星舟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已全额

实缴）。

2、相关债权：截至2025年10月31日，甲方对标的公司享有的债权 252,197,994.98元（本

息）。

（二）交易价款

本次交易中，公司以751,910,194.98元的挂牌底价，向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全资子

公司广东星舟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及截至2025年10月31日的相关债权，其中股

权转让价款为499,712,200.00元，对应债权转让价款为252,197,994.98元。

（三）交易支付

1、股权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为 499,712,200.00元（大写：肆亿玖仟玖佰柒拾壹万贰仟贰佰元

整），分五期支付：
（1）第一期：乙方向产权交易所缴纳的保证金，为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30%，即149,

913,660.00元。
（2）第二期：甲乙双方应自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双方完成工商变更

后，乙方向甲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21%，即104,939,562.00元。
（3）第三期：交割审计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29%，即144,916,538.00元。
（4）第四期：标的股权工商变更过户满6个月，乙方于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标的股权

转让价款总额的10%，即49,971,220.00元。
（5）第五期：标的股权工商变更过户满9个月且期间标的公司及下属公司未产生或产生

后已妥善处理完毕任何本协议所约定的风险事项，乙方于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标的股
权转让价款总额的10%，即49,971,220.00元。

2、债权转让价款
2025年10月31日前债权252,197,994.98元于交割审计完成后1个月内一次性支付。
（四）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界定：自评估基准日（2025年4月30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
2、过渡期损益：过渡期内广东星舟及下属公司产生的利润或净资产增加部分、发生的亏

损或净资产减少部分，均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交易价款不做调整。
3、转让方义务：过渡期内，甲方应促使广东星舟及下属公司持续依法合规经营，除约定的

内部资产重组事项外，不得实施停止或变更主营业务、新增投资、利润分配、对外担保等可能
实质性减损其权益的行为；若发生重大诉讼、违规事项等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应在
3日内书面告知乙方。

（五）违约及责任承担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未完全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其在本协议及主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

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义务或承诺，致使该等陈述、保证或承诺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或不再保持完整、真实、准确、有效的，均构成违约。

（六）其他约定
1、廉江绿东未实缴注册资本3,637.50万元（总注册资本16,025.00万元）：后续责任由标的

公司及乙方承担，甲方及原股东不承担；
2、若廉江绿东因历史国补、省补资格问题被政府追回款项，相关损失由甲方赔偿；
3、因交割日前的违法违规行为导致标的公司及下属公司被要求补缴款项、处以罚款的，

相关责任和损失由甲方全额承担，乙方有权从应付价款中扣除；
4、2025年 11月 1日至本协议生效期间，甲方及其关联方对下属公司产生的债权全部转

移至标的公司，成为标的公司对甲方的债务，预计新增债权不超过6,000万，该金额需在2025
年11月1日至本协议生效期间往来款/借款数据上经甲方、乙方书面确认，该部分债权由乙方
按照债权金额原价从甲方受让；

5、因寿县绿东解除项目银行贷款担保而产生的甲方对寿县绿东的债权7,706万元，及廉
江绿东偿还银行贷款产生的甲方对其的债权14,593.23万元，由寿县绿东、廉江绿东在交割日
后60日内结清。

五、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涉及人员安置，不涉及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

于公司生产经营。
本次交易过后，广东星舟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导致公司被动形成对合并报

表范围以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交易被动形成的对外财务资助实质为公司对原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交易标的广东星舟的各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此次财务资助
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被动形成的财务资助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六、本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落实战略聚焦的重要举措，通过剥离与核心主业协同性较低的相关资

产，可有效盘活存量资源，降低跨业务板块运营带来的管理成本与行业周期波动风险，集中资
金与精力强化“智能装备、智慧服务、智云计算”核心业务的竞争力。出售所得款项将用于补
充公司核心业务运营资金、为公司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如交易完成，广东星舟将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对公司2025年度及未来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公
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金额为53,519.03万元（最终被动财务资助金

额以交割审计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3.05%，除上述被动形成财务

资助外，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交易双方将根据交易合同办理款项支付、产权交

割及相关公司变更登记等手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资产评估报告》（君瑞评报字(2025)第100号）；

3、《审计报告》（天健审〔2025〕16959号）；

4、《成交确认书》；

5、《产权交易合同》；

6、《产权交易合同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0日及2025年11月26日

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

消监事会、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2025年11月1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近日，公司已完成公司章程备案以及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取得了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变更登记情况如下：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注册资本由“贰亿柒仟陆佰万圆整”变更为“贰亿柒仟柒佰零肆万陆仟圆整”。

除上述变更之外，营业执照其他内容无变化。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名称：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783527334P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A区林琼岗路18号

法定代表人：乐勇建

注册资本：贰亿柒仟柒佰零肆万陆仟圆整（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07年06月08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民用爆炸物品销售；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许

可证为准）。

经 工 商 备 案 的《 公 司 章 程 》详 见 2025年 11月 1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827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2025-069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变更后的公司全称：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不变。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曾用名：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公司中文名称由“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和证券代码不变。详情见2025年9月23
日和2025年10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

露的《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新疆青

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目前，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取得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称由“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新疆青松

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的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2296811666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滨河大道东1395号

法定代表人：郑术建

注册资本：人民币1,604,703,707元

经营范围：水泥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线、电缆经营；机械零件、零

部件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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